
 

南京证券 

关于洛阳豫新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无法按期披露 2020 年年度

报告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南京证券作为洛阳豫新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无法按期披露 2020 年年

度报告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日常持续督导和定期报告事情沟通等方式，发

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风险事项类别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预计不能在规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存在被终止挂牌风险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洛阳豫新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新股份”）已于 2021 年 4

月 12日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

提交了股票终止挂牌相关申请文件，预计公司无法在 2021年 4月 30日（含当日）

前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 

 

二、 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豫新股份主动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申请文件已经

受理，2021年 4月 13日，豫新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披露了《豫新股份关于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终止挂牌申

请受理通知书暨股票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目前,豫新股份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申请处于审查阶段。 

 



三、 对公司的影响 

因豫新股份已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终止挂牌，预

计无法按时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 

 

四、 主办券商提示 

若豫新股份终止挂牌申请未能通过全国股转公司审核通过，且公司未能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披露《2020 年年度报告》，豫新股份公司股票存在可能被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强制终止挂牌的风险。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目录 

豫新股份《关于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终止挂

牌的申请》 

 

 

 

 

南京证券  

2021年 4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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